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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

逻辑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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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依照法律与党内
法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理念、制度与行为的总称。这一制度有助于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形式，实现公职人员

监督全覆盖后的有力监督，保障监察委员会权力依法运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虽然实现了监督职能从试

点规定到法制定型的转变，促进了人大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推进了我国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但也存在现行监督方式

比较模糊、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员会监察权不完全协调、人大代表的专业监督能力有待提升等制约因素。这需要从完善

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原则、释放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动力、区分监督相对人性质、丰富模式化监督行为、深化法律监

督、强化民主课责、提高监督素质等方面加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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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修正的宪法把监察机关与国家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并列，原来的“一府两

院”变成了“一府一委两院”的新格局。根据监察

法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位

列第七章“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中的

第一条，足见立法者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

委员会的重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

由于监察委员会性质的独特性，人大及其常委会

对其监督在内容、手段、方式上都不同于对其他机

关的监督。如何建立、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

察委员会的监督，自然也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
的原理

（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概

念与特征

人大监督权是指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确保

国家法律的贯彻施行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

止行政、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依照法律的规定，对

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权

力①。就监督监察委员会而言，是指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依照

法律与党内法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理念、

制度与行为的总称。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过程①，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不同于其他

方式的监督，具有四个主要特征。

（１）民主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
监督的民主性来源于人民主权。民主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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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加以

表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平台，对于监察委员

会可能的懈怠、腐败和滥用权力加以监督。因此，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监察委员

会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

监督。此外，人大及其常委会是通过民主的方式

集体行使监督权，这种集体讨论、决定问题的方式

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也显示出民主性的特征。

（２）权威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
实施监督，是代表人民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最高法

律效力的监督，从而保证监察委员会以人民的意志

行使监察权，这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具体体

现，具有来自人民民主的权威性。虽然监察法还规

定了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宪法还规定了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但在民主性方面都不能与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相提并论。宪法和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大是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

它监督。因此，在权力的位阶上，诸如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并不能与人大的监督相比。

（３）间接性。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一
般不能直接去纠正违法行为，主要是通过间接的

手段，让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我纠正，以达到

监督效果。这主要是由于各国家机关有各自的职

能权限，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对其他国家机关进

行监督，不能干涉其他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也不能

侵入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核心。这种间接性，可

以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时，不直接干涉监察

机关的具体事务，保障监察机关行使职权的独

立性。

（４）事后性。对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时，
主要是发生在违法行为之后，这样就可以避免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先前行为对监察委员会行使职权

进行干预，从而保证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

当然，不能把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事后性特征

绝对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法

律关系

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委

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主体、客体、

内容等要素。

１．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主体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

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中法律关系

的主体包括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至于监督主

体的行为人，包括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常务委

员会、工作机构等。具体到监督监察委员会，对其

工作监督的行为人可以是监察和司法委员会①。

关于被监督主体，是指那些由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产生的，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国家

机关及国家机关组成人员②。具体到人大及其常

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被监督主体主要包括人大

及其常委会通过选举任命而产生的，对人大及其

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监察委员会及其组成人

员。不过，由于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纪委

和监察委员会的事项也有党纪和国法的区分③。

因此，监督对象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２．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客体
法律关系中的客体，主要是指法律关系主体

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可以分为物、行为、人

身和精神产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

的客体，主要指监察委员会做出的行为，具体可以

表现为超越监察机关职责、违反监察范围和管辖、

违法行使监察权限、违反监察程序造成严重后果

的违法行为，等等。

３．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内容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人大监督的内容分为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相应

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应该也可以

分为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监察法第 ５３条中
“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

组织执法检查”“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

询问或者质询”等是工作监督的明证。至于法律

监督，立法法虽然并没有明确监察委员会的立法

权，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以下简

称《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中“国家监察委员会

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监察法规”，以及“监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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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关于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职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没有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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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之规定，自然涉及到

法律监督①。

（三）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

价值

在国家监督机制中，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是最重要的监督方式，也是最核心的环节②。人

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价值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１）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形式。人大及
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政治地位，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表现形式。

宪法第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该规定，

人民按照一定的程序选举产生各级人大，再由各

级人大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从而行使人民当家

作主的权利。同时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监察委

员会要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并

接受监督。这样，人民可以通过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这也是人民意志的

具体体现。因此，人大选举监察委员会、监督监察

委员会，都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形式。

（２）实现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后的有力监
督。监察法第１５条规定了监察范围，充分解决了
原行政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察对象范围

狭窄的问题，有效地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国家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但是对监察委员会自身来

说，也需要受到监督。此前中共中央确定的《关

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方案》中就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

的监督制约”③；监察法中也强调“对监察机关和

监察人员的监督”。由此可见，监察委员会虽然

对其他国家公职人员行使监察的职责，但作为国

家机关，也应该受到监督。监察委员会纳入到人

大的监督范围，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体

现，也是权力制约监督原理在我国国家机构中的

运用。

（３）规范监察委员会权力依法运行的有效举
措。监察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在行使职权时可采

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

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在

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其滥用职权

侵害监督对象的合法权益，将使国家反腐败工作

威信和效率大大降低。由此，亟待对监察委员会

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

察委员会行使职权时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可以有

效地规范、预防和解决监察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

滥用权力，保障监察委员会覆盖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
的运行

监察委员会是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机关，监

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也应该受到监督。根据我

国法律监督体系的规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包

括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党的监督、人民群众的

监督、社会组织的监督，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内部

的自我监督等④。这里主要探讨人大及其常委会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运行情况。

（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主

要监督方式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主要监督

方式，可以区分为模式化的监督方式与未模式化

的监督方式。模式化的监督方式是指，依据宪法、

监察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

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这主要有审议通过决定与

法案，人事任免，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以及

专题询问和质询。未模式化的监督方式，是指在

实践中广泛存在但监察法里面并没有明确规定，

或者在监督法里面有明确规定但在监察法里面没

有规定的监督方式。这主要有视察和调研、特定

问题调查，等等。

１．模式化的监督方式
（１）审议通过决定与法案。监察体制改革，

经历了党内探索阶段、试点阶段、推广阶段、法治

化初定以及法治化深化阶段。从党内探索阶段到

试点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进行监督，这主

要是通过对授权决定的审查进行。自 ２０１６年 １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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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６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７日第２版。

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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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①；２０１７年６
月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了监察法草案，从而将党的“开展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政策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②。推广阶

段，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全
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③。法治化初定以及法治化深化阶段，２０１８年
３月１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监
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３月 ２０日，
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上述过程表明，授权监察体制改革决定以及审议

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都是在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监督下进行的。

（２）人事任免。人民代表大会对监察委员会
的主要人员享有人事任免的权利，具体是指人大

或人大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人员进行选举

或者任免。授权改革阶段就是按照该方式进行，

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监察委员会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

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④。宪法与监察法则

规定，人大有权选举或者罢免同级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则由同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提

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因此，根

据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监察委员会报请人大

任命的监察干部均严格按照党委、人大和监察法

的要求来选拔。例如，全国人大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选举杨晓渡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⑤，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监察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等都是人事任免和行使监督权的

表现⑥。

（３）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宪法第１２６
条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但是没有规定如何报告工作。听取和审议专项工

作报告规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

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如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的年度计划、议题，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前，进行调查研究、汇总相关意见；在听取了工作报

告后，向本级人大代表报告审理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或者执行决议等情况，并向社会公布⑦。

（４）专题询问和质询。专题询问或质询是指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工

作报告或议案时，向相关国家机关询问、了解相关

情况的一种方式，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

的法定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

专题询问或质询是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大

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工作报告或议案时，向相关监

察委员会询问、了解相关情况的一种方式，是人大

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

截至目前，还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监

察委员会进行专题询问或质询的实例。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
姜洁：《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７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５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根据通过的议程，分别经表决，任命刘金国、杨晓超、李书磊、徐令义、肖培、陈小江为国家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任命王鸿津、白少康、邹加怡、张春生、陈超英、侯凯、姜信治、凌激、崔鹏、卢希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参见《全国人大常

委会任命国家监委副主任、委员》，ｈｔｔｐ：／／ｚｇｊｊｊｃ．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ｂｑｍｌ／ｂｑｘｘ／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７＿１６７３３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等有关规定，任命熊祥、方佟曙为州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湘永、颜平均、李卫国为州监察委员

会委员。参见《湘西州人大常委会任命监察委副主任、监察委委员》，ｈｔｔｐ：／／ｘｘｌｚ．ｘｘｚ．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０１／ｔ２０１８０１０９＿８５３３３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长沙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宪法宣誓程序》的决定。胡维龙向会议作了人事任
命议案说明。拟任的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作了任前发言，他们表示将加强学习，提高自身能力，以饱满的热情、勤勉的态度、廉

洁的作风认真履职。长沙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经过审议后，投票表决任命了３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５名监察委员会委员。随后，举
行了宪法宣誓仪式，颁发了任命书。参见《长沙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ｘ．ｇｏｖ．ｃｎ／ｃｓｘ／ｚｗｇｋ／ｘｘｇｋｍｌ／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ｇｚｄｔ７５／ｚｗｄｔ１８／１７９８１７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在南漳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南漳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保东就该县监察委员会相
关专项工作情况主动向５０余名参会委员作专项报告，并作《监察法》专题讲座。参见《宝塔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监察委员会机构运行
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ａｓｒｄ．ｇｏｖ．ｃｎ／Ｉｔｅｍ／Ｓｈｏｗ．ａｓｐ？ｍ＝１＆ｄ＝９１１８。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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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未模式化的监督方式
（１）视察和调研。视察和调研是人大及其常

委会行使职权的重要方式，也是人大闭会期间人

大代表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常见方式。人大常

委会主任、副主任和人大代表可以依照法律的规

定，主动视察或者接受监察委员会的邀请视察监

察委员会的工作。对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分工、工

作部署、工作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问题等进行了

解和询问，并可在视察后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①。

（２）特定问题调查。特定问题调查是国家权
力机关为了行使职权，就某一特定问题，组成特定

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活动。根据宪法和监督

法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依此类

推，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监察委员会在行使职权

的过程中，需要就某一问题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

调查的，可以开展特定问题调查。当然，由于监督

法、监察法没有明确规定该监督方式，截至目前也

没有见到就监察委员会工作进行特定问题调查的

报道。

（３）撤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４４条第１２项对地方人
大常委会的撤职权作了规定。撤职的主体是县以

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撤职的对象是本级政府

个别副职领导人以及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人民法

院副院长及其组成人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

其组成人员等。撤职的理由应是有违法失职或有

严重错误，轻微错误和非过错去职应用免职手段。

２００７年实施的监督法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撤职
权做了系统的规定。截至目前，还没有见到监察

委员会成员因工作失职而被人大或者其常委会撤

职的报道。

（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所取

得的成绩

从在试点地区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开始，

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推动

了监督职能从试点规定到法律定型转变，推进了

人大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反腐败态势

的逐步转变。

１．推动监督职能从试点规定到法律定型转变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方案》，部署在３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
同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②。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在北京
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其中规定了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的

产生程序，以及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

任免方式，同时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

责，并接受监督。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规定了监察委员会产生方式及其

组成人员的任免程序③。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１１日公布
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监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同时在人大职权中，增

设了对监察委员会人员任免，在人大常委会的职

权中增加了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等一系列条

款。在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 ５３条规定了
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监察委员会及其组成

人员已全部按照法定程序产生④。３月 １８日，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国家监

察委员会主任，这从人事任免上体现出人大对监

察委员会的监督。由此，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从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起，到宪法修改、监察法出台，最终以法律形

式规定了人大对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这充分

说明，从法律规范层面而言，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

逐步从试点规定向有法可依转变。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田带队调研省监察委员会相关工作。调研组一行就省人大常委会如何依照《宪
法》《监察法》规定，对省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开展监督进行了座谈交流。省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蒋卓庆主持座谈会，省监察委员会

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省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职责、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参见《曲福田在省监察委员会调研有关工作》，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ｒｄ．
ｇｏｖ．ｃｎ／ｓｙ／ｘｗ＿ｓｙｘｗ／２０１８０５／ｔ２０１８０５２２＿４９６７６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国纪检监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
《３１省区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全部产生》，《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
《３１省区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全部产生》，《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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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进人大监督制度不断完善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大及其常委会是

国家权力机关，其他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正案把监察委员会纳
入到国家机关的行列，与我国行政、审判、检察机

关并列。宪法、监察法对人大如何监督监察委员

会作出了相关规定，相关组织法和监督法虽还没

有修改，但也提上了日程。这都体现出人大对监

察委员会监督的规定正在逐步完善。实践中，人

大监督工作在探索中不断推进。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３１
日，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指

出，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省委要求，精心组织实

施，继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首次听取

和审议省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之后，从４月
中旬开始又认真组织开展对监察机关的执法检查

和询问，进行了新的探索实践，收到了较好效

果①。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断探索和完善

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过程中，也给其他各地区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进而不断完善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

３．促进我国反腐败态势的逐步转变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经历了“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压倒性态势已经

形成并巩固发展”和“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几个阶段。反腐败成绩的取得，监察体

制改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但同时与其他监督体系的合力密不可

分，更与人大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密不可分。实践

中，人大常委会参照监督法及实施办法的有关规

定，科学设计方案，精心设置程序，构建起于法有

据、规范严密的监督工作机制来进行监督。通过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避免

了地方监察权行使中的监察权地方化、腐败治理

标准地方化、腐败治理生态难以彻底更新的影

响”②。因而在人大的监督下，监察委员会能更好

地行使职权，促进我国的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

（三）制约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

实效的因素

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在试点地区北京市、山西省、

浙江省设立监察委员会，到２０１８年３月监察法出
台、各级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

取得上述成绩实属不易。但从人大监督的实际来

看，监督主体动力不足，刚性缺乏，弹性有余；而且

有的被监督相对人表现出对人大监督意识的淡

薄，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应然

认同与价值宣示。

１．现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方
式较为软弱

目前，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工作

的监督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调研、听取和审议监

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等。如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曲福田率省人大调研组到省监委调研，对

省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但也提出了一

些意见和建议③。南京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

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调研

市监察委员会工作，听取了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

告④。上述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进行调

研，基本上都是通过听取工作报告，然后提出意见

和建议的方式来实现的，总体上看比较温和。而很

少有采用刚性的监督手段，如提出质询案、实施专

门问题的调查以及提出撤职案等等。这种温和的

监督方式，在监察委员会设立之初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监察法颁布施行后，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

督，从试点地区到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如果一直采

用温和的监督方式，有可能很难满足监督监察实践

的需要，难以应对监察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２．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员会监察权存在不协
调因素

宪法、监督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各级人大及

常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集体行使监督职权。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

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当然包括监察委员会。

但对于监察委员会来说，其监察对象是全覆盖的。

监察法第１５条规定的监察对象中包括人民代表
大会及常务委员会中的国家公职人员。这就会出

现“监察全覆盖”与“监察委员会受到人大监督”

如何处理的难题⑤。相较于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

的监督而言，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更为特殊，监察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杨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山西日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
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顾敏：《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监察工作》，《新华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市监委工作》，《南京日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
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探索》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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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身份有所重叠，监

察委员会本身就是监督者，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

廉洁状况和依法履职的情况，同时又受到人大的

监督，这可能会影响人大监督的实效。同时，监察

法中虽然没有提及监察委员会可以监督人大代

表，但人大代表实行的是兼职代表制度，大部分是

公务员。这些人大代表除了每年开人大代表会以

外，其余时间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本职工作，

其在本职工作上受到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但其在

作为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不

敢或不愿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或者利用监察委

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的投票权，影响监察委员会对

其履行公职行为的监督，这使监察委员会的专项

工作报告不能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因而，人大

行使监督权与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之间，尚未

能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３．人大代表专业监督能力有提升空间
要想对监察委员会进行有效监督，监督者必

须具有专业能力，能发现监察工作中的问题并提

出建议。实践中，由于我国人大代表数量过于庞

大，且绝大多数是兼职代表，兼职和非专业化直接

导致了人大代表难以胜任人大监督工作的职责。

而且，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是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

监督，并不是完全公开的，人大代表不大了解他们

的工作性质，大多数人大代表只能通过听取监察

委员会委员的专项工作报告接触监察工作，因而

有很大的局限性。部分地方人大代表想要积极建

言献策，但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对监察工

作的判断能力，在监督的时候就会显得心有余而

力不足，不能充分表达出自己的监督意见。此外，

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中，各级政府行政官员占

绝大多数，这类代表一方面由于自身工作任务繁

重，需要忙于政府的日常工作，无暇顾及代表的工

作，容易出现代表缺位的情况，就更不用说对监察

委员会进行有效的监督了。

三　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
员会的对策

适应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发展的需要，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监察委员会方面都进行了

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工作，体现了权力机关的自主

性与制度创新的自觉性。然而，与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目标和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权利要求相比，

监督工作总体上依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适

应世情、国情和党情深刻变化的需要，由支持式监

督转为制导式监督将是更为理性的选择：由于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的主体地位，应具备

国家大政方针的导向功能；而使每一个国家机关

违法行使权力时都可以招致其他国家机关的立即

反应从而达到权力运行的有序和均衡，需要具备

制约功能。依循人大制度建立的初心和监察体制

改革的动因、手段与目标，针对人大监督监察委员

会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从建立一个具有公信

力、制度化的途径来解决，防止权力滥用、公权私

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

利益①。

（一）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

的原则

健全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原则，可以让人

大在监督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在此基础

上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法定的监督方式，强化人

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

（１）贯彻依法监督原则。目前，宪法中已经增
加了监察委员会的相关内容，制定了监察法规定监

察委员会应受到人大的监督，为其他法律的修改提

供了参考依据和法理支撑。但还应该修订监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在修订过程中，应该考虑监

察委员会的特殊性。监察委员会虽然与“一府两

院”并列，但是还有着自身的特性，应结合监察委员

会的工作职责和试点地区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累积

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订。

（２）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

导，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的指

导思想和政治原则。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时，也

应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思想上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在党

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保证党通过人大对监察

委员会的监督来实现对整个监督制度的领导。

（３）集体行使职权原则。宪法第 ３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

２９
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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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监督法第４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监督职

权。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

委员会的监督。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都是

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且人大

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监督职权问题都有着事关

全局的特点。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发扬民主才能

代表人民行使好国家监督权力，才能更好地对监

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４）和而以进的双赢共赢多赢原则。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建立在国家

各个政治集团和各个政党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之

上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体现了人民利益高度一致、高度统一

的政治格局，体现了人民主权思想在代议制中的核

心地位，反映了人民监督的重要政治制度形式。由

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这一

物质基础决定了中国国家权力机关同监察委员会

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是一致的，人大作为国家权

力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其目的和结果理

应是共同前进。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

也是如此，将观察问题的视角稍作切换，就会发现

相互制约与相互监督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

碍，而是浑然一体、有机统一的，对此只要从制约与

监督两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一致性即可获得证明。

任何代议监督，其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找麻烦，而是

要与政府形成一种角色对抗关系，其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治理好国家，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是各机

关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①。人大及其常委会监

督监察委员会，其最终目的自然也是从监督的角

度治理好国家，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释放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动力

制度变迁不会凭空发生，制度运行现状也不

会毫无理由地改变。历史上的巨变都是在经济、

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政治人

物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而发生的。我国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对于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的

权力结构设计，明确了人民除依据法律直接行使

一定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外，主要通过国家的

各级、各类机关监督权的行使，确保法律正确实施

来实现自己管理国家的意志，保证社会政治生活

的民主化。同时，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发展史表明，

监督制度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人大及其常委会站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推进民

主法治建设的第一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

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好，直接影响到人民对这一根

本制度以及监察制度的评价与认同。人大及其常

委会充分立足人民，基于市场经济的力量、依法治

国的需要、社会变迁的动力以及中国共产党依宪

治国依法执政的需要，是提高监督监察委员会实

效的不竭动力②。

（三）区分监督相对人的性质

监督相对人即被监督主体，是指代议监督法

律关系中与监督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

监督主体监督行为指向的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

员。监督相对人包括基于“产生”关系的本级人

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

家机关（包括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重

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未基于“产生”关系的政

党、财政拨款的社会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等。各级监察

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国家、

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

公。根据法律规定，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并非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于是合署办公的纪委监委既有“产生”关系

的部分，又有非基于“产生”关系的部分。因此，

从外部来说，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监察委员会的

监督，应该不同于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等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家机关的监

督。从内部来说，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违法和职

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办案中明

确区分违纪与违法。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时，是

否对监察委员会就违纪与违法处置行为的监督加

以区分，以及如何区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丰富模式化监督行为

虽然宪法、监察法都规定了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监督本级监察委员会，但在监督方式上，监察

法仅仅规定了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

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提出询问和质询四种方

式。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原理，人大及其常委会

３９

①

②

甘超英：《德国联邦议院的调查权》，《中外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李云霖：《人大监督权优效运行机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５－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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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目前还不能采取特定问题

调查和撤职等刚性监督方式。这也是截至目前没

有看到该类监督行为适用的原因。但是，如果缺

少刚性监督手段，人大及其常委对其制约将难以

有效进行，从而极有可能导致监察权的违法扩张。

而且，只要监察权的行使被要求需要符合立法的

文字与精神，只要监察权的行使不能被假定一贯

合法，就有必要使监察权受制于立法机关的刚性

监督。适时修改监督法，将监察法中未模式化但

在监督法中已经模式化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

查、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监督方式纳入各级人大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同时，也应当注意实践中

积累的经验模式化为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方

式，如可以考虑将述职评议等软性监督模式化纳

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方式。

（五）深化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法律监督

党和国家的重要决定，对于加强人大的合宪

性审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法律监督做了明

确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监察委员会的法

律监督，还需要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促使

监察法规进入宪法、立法法和组织法，并明确其位

阶地位从而确立监督的层级体系。宪法、立法法

和相关组织法设定了一个位阶体系，内在要求下

位法遵从上位法，构建了一个“一元两级多层次”

的立法体制①。从行使立法权的主体来看，主要

有权力机关立法、行政立法、军事立法三个类别，

形成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

效力位阶。虽然有《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作为

依据，但是宪法、立法法和相关组织法的明确规定

及其明确的位阶与层级体系，更能确保法律监督

工作的健康开展。其次，即使相当于国务院行政

法规的地位，也需要特别注意立法法第８、９条所

确立的绝对法律保留和相对法律保留事项②。事

实上，监察法中有许多条文与“限制人身自由的

强制措施和处罚”有关，而这是绝对法律保留的

事项。再次，建立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规范性文

件的审查基准制度。《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

工作办法》第３８、３９条虽然规定了合法性与适当
性审查的标准与条件，但还有深化的空间。以基

本权利为例，包括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

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信仰自由、公民的社

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就合法

性审查而言，公民基本权利领域中的犯罪和刑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

施和处罚应采用严格审查基准；对非国有财产的

征收和公民其他权利如受教育权宜采用宽松审查

基准③。

（六）强化监督的民主课责

权责统一是法治原则的基本原理，监督职权

与法律责任是相等同的，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

我国强调党纪课责、政纪课责与法纪课责④，但人

大监督的民主课责问题一直是薄弱环节。从监督

法的规定看，虽然在监督相对人的监督责任上有

所强化，如对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作了具体的规

定，但是在监督相对人谁负责任、应负何责任、如

何负责任方面，监督法仍然没有摆脱局限，导致监

督权的权责不统一。从人民主权的观点而言，民

主课责是有效地将政府的行动，联接到民主授权

机制锁链当中的关键一环，由民选代表对于政府

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果监督相对人不认真

履行宪法、法律和法规所规定职责，致使失去应有

的法律秩序，就要依法追究有关监督相对人的责

任，才能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刚

性监督⑤。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旺生：《立法学（第２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９－１５０页。
立法法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李云霖：《论人大监督规范性文件之审查基准》，《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党纪课责是指违反党纪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很多方面工作的好与坏、成绩与问题，往

往同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分不开。违反党纪的，由党组织去处理。比如，有的党员违法乱纪，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提出撤销他的党内外

一切职务。政纪课责是指行政内部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处理，主要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有政府对所属部门的监督，还有监察、

审计、财政等专项监督。法纪课责是指违法犯罪由司法机关进行课责。我们已经建立并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以解决党纪问题；已经建立

并在逐步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以解决政纪问题；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司法监督制度，以解决法纪问题。参见杨景宇：《监督法辅导讲

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６页。
当然，鉴于监察制度处于法制化初定后的适用阶段，容错机制的建构也必不可少。现在，容错机制已经在中央文件和地方政府文

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法制化的程度有待提升。因此，激励与容错机制需要以法治思维作为指导，要与监察委员会改革创新范

围、程度等相适应。



第２３卷 李云霖，等：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逻辑与作为

（七）提高人大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的监督

素质

人大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对各代表的法

律知识的要求很高。首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组成人员应该加强对常用法律的学习，定期举行

有关法律的培训和考试，提高他们对法律专业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这可以使其对监察委员会

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更加专业，从而提高参与管

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其次，应该赋予人大

代表一定的知情权，畅通人大代表与监察委员会

的沟通渠道，让他们提前熟悉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内容、工作方式等履职情况。同时，监察委员会在

工作中，应加强与本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工

作部门的沟通，经常性地报告动态情况。监察委

员会还要认真接受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

视察和工作评议，如实报告法律实施情况和工作

状况。最后，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减少政府行

政官员的比例，增加有法学专业知识和专业背景

的人员，使人大的监督专业化、专门化，让“专业

人员来监督专业人员”，更好地发挥人大的监督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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